
 
中央銀行資訊處 

 使用者識別碼申請書  

(金融資料網路申報系統金融機構適用) 
編號：             

申請日期  
金融機構名稱  

機構代碼  

申請

原因 

□新申請 □註銷，原識別碼：  

□更換使用人，原使用人：     ，原識別碼：  

姓 名  
聯絡電話

 

職 稱  
電子郵件

 申請

人基

本資

料 
□申請單位管理者。（網址 http://bcf.cbc.gov.tw）。 

 

金融

機構

簽章 

單位主管  

資訊處辦理情形： 

 

識別碼：     開始生效日：     同一密碼有效期限：  天 

   
經 辦 副處長 科 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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